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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保戶服務認證』測驗應試簡章 
                                            

壹、『保險業保戶服務認證』認證種類 

本認證依產業類型不同分為： 

◎保險業保戶服務認證(人身保險) 

◎保險業保戶服務認證(財產保險) 

貳、認證程序 

認證程序包括「測驗」及「授予證書」二階段。申請者須先參加認證測驗，測驗合

格並檢附相關工作證明者乃授予證書。 

參、 報名資格 

保險公司、保險經紀人、保險代理人公司、相關金融機構從業人員與有意願從事保險

產業相關工作之人員。 

肆、測驗科目 

一、分兩節次測驗 

節次 測驗時間 測驗題型與方式 

第一節 共同科目 80分鐘 四選一單選題，100 題，滿分 100分。 

第二節 專業科目 50分鐘 四選一單選題，50題，滿分 100分。 

 

備註： 

1.第一類： 

保險業保戶服務認證(人身保險)之人員：測驗科目 2科，分別為： 

(1)共同科目  (2)專業科目-人身保險實務 

2.第二類： 

保險業保戶服務認證(財產保險)之人員：測驗科目 2科，分別為： 

(1)共同科目  (2)專業科目-財產保險實務 

3.第三類： 

已通過「保險業保戶服務認證測驗(人身保險)」之人員。本類應考人員，得

抵免本測驗第一節次共同科目，僅報考第二節次「財產保險實務」單科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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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四類： 

已通過「保險業保戶服務認證測驗(財產保險)」之人員。本類應考人員，得

抵免本測驗第一節次共同科目，僅報考第二節次「人身保險實務」單科測驗。 

二、測驗場次及時間： 

節次 
上午場 下午場 

預備鈴 測驗時間 預備鈴 測驗時間 

第一節 共同科目 8:50 9:00至 10:20 13:50 14:00至 15:20 

第二節 專業科目 10:50 11:00至 11:50 15:50 16:00至 16:50 

說明：本中心將視報名測驗之人數安排測驗場次，於99年11月19日通知考場訊

息，並在本中心網站公告測驗地點、場次及時間。 

三、成績合格標準 

1.第一類、第二類：以兩節次總分達 140分為合格，惟其中任何一節次分數低於

70分者即屬不合格。 

2.第三類、第四類：70分為合格。 

四、測驗大綱及內容 

科目 測驗大綱 測驗內容 

共同科目 保險業保戶服務 

■保戶服務導論 

■金融保險服務行銷策略 

■保戶服務職場 EQ與壓力管理 

■保戶服務相關法規 

■第一線客戶接待流程與應對技巧 

■卓越服務創造顧客終身價值 

專業科目 

(產壽險分

科考試) 

財產保險實務 

■保險商品解析 

■保險數理解碼(產物保險數理) 

■客戶申訴的因應與處理 

■保戶服務與核保作業實務 

■保戶服務與理賠作業實務 

人身保險實務 

■保險商品解析 

■保險數理解碼(壽險數理) 

■客戶申訴的因應與處理 

■保戶服務與核保作業實務 

■保戶服務與理賠作業實務 

■保全作業實務 

■保戶服務與壽險外勤招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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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測驗報名 

一、報名方式 

1.個人報名： 

(1)參加第一類、第二類測驗者：採網路線上報名。 

(2)參加第三類、第四類測驗者：採傳真方式報名，於本中心網站下載報名表，

填妥資料後傳真至本中心，本中心於報名後 3天內以 E-mail通知審核結果。 

2.團體報名：於本中心網站下載團體報名表，並經由公司專人彙總(依統一報名

格式)報名。 

二、測驗日期及報名日期 

測驗日期 報名日期 

第二屆 99 年 12 月 5 日 99年 8月 16 日~10月 28日 

三、測驗地點 

考場暫定為台北、台中與高雄三地，台中、高雄考區之報名人數若未達 100 人，

本中心得將該測驗地點之測驗取消並以 E-mail 通知考生。本中心將於測驗日期前

2 週於網站上公告確切之測驗地點。 

四、測驗報名費用及繳交方式 

參加第一類、第二類測驗者，每人新台幣 500元；參加第三類、第四類測驗者，

每人新台幣 300元。未依規定繳交報名費者視為未完成報名，繳費方式如下： 

1.信用卡刷卡： 

(1)線上信用卡刷卡(限參加第一、二類者) 

(2)傳真刷卡(限參加第三、四類者)，請先至中心網站下載「保戶服務認證測驗 

   信用卡傳真刷卡單」，填寫完成後傳真至(02)2392-9546 保發中心教育訓練 

   處收，並請於傳真後來電確認(02)2397-2227分機 228許小姐。 

2.郵政劃撥(郵政劃撥儲金帳號：19877663，戶名：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備註欄位請填寫：保險業保戶服務認證測驗報名費)，劃撥單據請傳真至本中心 

(02)2392-9546。 

3.以即期支票(限團體報名使用)送交或掛號郵寄至本中心(支票抬頭：財團法人保

險事業發展中心，劃線禁止背書轉讓)。 

五、身心障礙人員參加測驗之處理方式： 

凡報名參加測驗人員為全盲、肢體殘障或視覺障礙者，應於報名時檢附「身心障

礙證明文件」向本中心提出申請，經本中心審查合格後，除於測驗地點另設試場

外： 

1.全盲：由本中心報讀人員報讀試題，每一試題 2次，測驗時間相同，但如時間

終了試題尚未報讀完畢，以報讀全部試題結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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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肢體殘障：每節次延長作答時間 20分鐘。 

3.視覺障礙：可申請放大試卷字體，或從第 1. 2.項中，申請一項辦理。 

 

陸、考場規則 

一、 參加測驗人員應於「預備時間」之前到達考場，聽取監考人員說明相關規定。

測驗時間第一節為 80分鐘，第二節為 50分鐘。 

二、 參加測驗人員應按本中心網站公告測驗日期時間，攜帶有效之身分證件正本

（限用中華民國身分證、駕駛執照、護照、附有照片之健保 IC 卡、外僑永久

居留證或大陸配偶領有長期居留證件)入場。未帶身分證件者，若未能於測驗

結束前送達，以缺考論。 

三、 入場後，請將「身分證件」置於桌面，以便查驗。應考人僅可攜帶 2B 鉛筆、

橡皮擦至考場，不可攜帶電子計算機。個人私人物品請置於試場指定位置，切

勿隨身攜帶，並將行動電話及其他手持式通訊器材關機，違者扣除該科目成績

5分。 

四、 如未照各項規定作答，致無法辨識正確計分時，由應考人自行負責，不得提出

異議。 

五、 參加測驗人員如有疑問（如試題印刷不清等情形），應舉手表示，待監考人員

近身時方可提出。 

六、 參加測驗人員有下列各項情事之一者，予以取消該次考試資格，其已測驗成績

以 0分計算。 

1.冒名頂替者。 

2.互換座位或誤坐座位者。 

3.傳遞資料、信號或互相交談者。 

4.夾帶書籍、文件或規定以外之器物者。 

5.窺視他人答案或故意讓人窺視其答案者。 

6.在桌椅、文具或肢體上或其他處所，書寫考試有關文字、符號者。 

7.未遵守試場注意事項，不接受監場人員勸導，擾亂試場內外秩序者。 

8.故意損害考場設備者(照價賠償)。 

犯有前項各款情事者，雖將證據湮滅，但經監考人員負責證實者，仍依規定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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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應考人若有冒名頂替之情形發生，本中心得對應考人與代考人取消當次

測驗應考資格，已完成之測驗科目均屬無效。若取得認證者，撤銷其認證資格。 

七、 參加認證測驗人員應於測驗結束後，將試卷及答案卡交回監考人員始得離場。 

八、 每一場次分為兩節舉行，第一節測驗開始超過 15 分鐘，不得入場，第二節均

應準時入場，逾時不得入場，測驗開始 30分鐘後始得離場。 

九、 測驗延期或取消： 

1. 因不可抗力事由，以致無法如期舉行測驗時，本中心將另行安排日期測驗，

同時於本中心網站及電話語音公告。考生如無法配合測驗延期者，應於測驗

日期 20日前通知本中心，本中心以全額退費處理。 

2. 如係測驗進行中，因不可抗力事由，以致無法繼續進行測驗時，除該場次不

予計算結果外，其處理機制同上。惟參加應試人員業已作答完畢，或雖未作

答完畢，但分數已達合格標準者，仍以合格者辦理。 

相關訊息可參閱本中心網站公告：網址：http://www.tii.org.tw/ 

柒、測驗成績公告與複查 

本中心於測驗日後一週內於本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tii.org.tw/)公布成績

結果。應考人對成績有疑義者，可上本中心網站下載複查申請書，並繳交手續費 50

元，於成績公布後 10天內以書面向本中心申請複查。 

捌、認證證書授與及補發 

一、 符合下列資格條件者，由本中心授予認證： 

1.認證測驗成績合格者。 

2.於通過測驗後起算 3年內，檢附 1年以上於金融機構(含保險、銀行、證券、期 

  貨及投信投顧等)保戶服務或銷售、推介客戶金融商品相關工作經驗(含相關之 

  管理、業務及其他人員工作經驗)之證明文件，且述明未於執業期間違反相關職 

  業規範。 

二、 認證證書申請文件 

符合前項資格者，請檢附下列資料掛號郵寄至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教育訓練處測

驗組收(100 台北市南海路 3號 6 樓)。 

1.保戶服務認證申請書 

2.工作經驗之證明文件(任職公司之服務證明，並述明任職單位名稱) 

三、 認證證書補發：請先自本中心網站下載「證書補發申請書」，於備妥相關資料後

向本中心申請，同時需繳交手續費 200元。 

玖、附註 

一、 測驗相關訊息請參閱本中心網站公告，若有變動以本中心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http://www.tii.org.tw/
http://www.t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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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測驗報名費用一經繳交，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費。如需申請更改測驗日期，須

於測驗日 7個日曆天前以書面向本中心提出申請，並交付新台幣 100 元手續費，

得延期至下一梯次之認證測驗，每位考生僅限申請測驗延期一次。 

三、 本測驗為維持試題難易度之一致性，故不提供試題與解答。 


